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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

《 2001 年廢物處置 (廢物轉運站 )(修訂 )規例》

引言

在 ㆓ 零零 ㆒ 年㆓ 月 廿七 日 的會 議 ㆖， 行 政會 議 建 議 ， 行 政長官 指

令《 20 01 年 廢 物 處 置 (廢 物 轉運 站 ) (修 訂 )規 例》（ 載於附 件 A） 應 提

交立法會。

背景和論據

概況

2 . 廢 物 轉運 站 是 ㆒項 廢 物管 理 設 施， 都 市固 體 廢 物在 該 處壓 縮 ， 然

後 大 批 運 往 堆 填 區 處 置 。 本 港 現 時 共 有 七 個 廢 物 轉 運 站 ， 分 別 是 港 島

東 廢 物 轉 運 站 、 港 島 西 廢 物 轉 運 站 、 西 九 龍 廢 物 轉 運 站 、 九 龍 灣 廢 物

轉 運 站 、 沙 田 廢 物 轉 運 站 、 北 大 嶼 山 廢 物 轉 運 站 及 離 島 廢 物 轉 運 站 。

這些廢 物轉 運站 的 分 布圖載 於附 件 B。 建 立轉運 站網 絡有 助平 衡各 堆

填 區 的 負 荷 ， 並 可 紓 緩 廢 物 收 集 車 輛 因 長 途 運 送 廢 物 而 引 起 的 交 通 及

環境問題。

3 . 廢 物 轉 運 站 由 環 境 保 護 署 (環 保 署 ) 所 委 聘 的 私 營 承 辦 商 負 責 營

運 。 政 府 按 照 廢 物 轉 運 站 所 處 理 的 廢 物 數 量 和 廢 物 轉 運 站 合 約 所 訂 明

的 付 款 表 ， 向 廢 物 轉 運 站 承 辦 商 支 付 費 用 ， 而 合 約 ㆗ 亦 訂 定 了 最 低 款

額。

4 . 在 港 島西 廢 物 轉運 站 、西 九 龍 廢物 轉 運站 及 北 大嶼 山 廢物 轉 運 站

啟 用 之 前 ， 轉 運 站 的 處 理 量 是 頗 為 緊 絀 的 ， 僅 足 以 處 理 政 府 廢 物 收 集

車 輛 所 運 送 的 廢 物 。 隨 該 ㆔ 個 廢 物 轉 運 站 相 繼 於 ㆒ 九 九 七 年 及 ㆒ 九

九 八 年 投 入 運 作 後 ， 轉 運 站 網 絡 便 有 足 夠 容 量 處 理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所

收 集 的 廢 物 。 ㆒ 九 九 八 年 ， 港 島 東 廢 物 轉 運 站 、 西 九 龍 廢 物 轉 運 站 、

北 大 嶼 山 廢 物 轉 運 站 及 離 島 廢 物 轉 運 站 均 已 開 放 供 處 置 私 營 收 集 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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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物 。 至 於 其 餘 ㆔ 個 廢 物 轉 運 站 ， 因 為 各 有 本 身 的 特 殊 情 況 ， 所 以 未

能開放給私營廢物 收集商使用 1。

5 . 為 了 配合 ㆖ 述 發展 ， 政府 實 施 了㆒ 項 收費 計 劃 。《 廢 物處 置 （ 廢

物轉運 站）規 例》 (第 354 章附屬 法例 )開 列了港島 東廢 物轉運 站、 西

九 龍 廢 物 轉 運 站 及 北 大 嶼 山 廢 物 轉 運 站 處 理 廢 物 的 收 費 。 政 府 把 收 費

定 於 這 些 水 平 ， 旨 在 使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能 夠 在 有 利 經 營 的 條 件 ㆘ 把 廢

物 運 送 到 轉 運 站 處 理 ， 同 時 亦 要 使 政 府 在 處 理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運 來 的

廢物時，能夠至少 收回邊際成本 2。此 外，為免廢物收集車在㆖午引 起

交 通 擠 塞 ， 政 府 亦 訂 立 繁 忙 時 間 收 費 。 由 於 離 島 並 無 其 他 處 置 廢 物 的

場㆞，因此離島廢 物轉運站不徵收費用。

6 . 在㆓零零零年，每 日平均有 9  73 0 公 噸都市固體廢物運往堆填區

處 置 ， 其 ㆗ 約 有 ㆔ 分 ㆒ 由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所 收 集 ， 但 當 ㆗ 卻 只 有 約

1 2 0 公噸 (3 %至 4 % )是從廢物轉運站運來。在設計㆖，廢物轉運站每日

可處理共 8  50 0 公 噸，而現時它們實際㆖每日只處理約 5  1 2 0 公 噸 廢

物，僅佔處理總量 的 60%。因此，使用率仍有改善的空間。

建議

7 . 現建議︰

(㆒ ) 港 島 東 廢 物 轉 運 站 的 收 費 應 由 每 公 噸 8 5 元 (繁 忙時 間 )和 每

公噸 65 元 (非繁忙 時間 )，減至每公噸 4 0 元 ；

(㆓ ) 西 九 龍 廢 物 轉 運 站 的 收 費 應 由 每 公 噸 6 5 元 (繁 忙時 間 )和 每

公噸 50 元 (非繁忙 時間 )，減至每公噸 3 0 元 ；

                                                

1 港 島 西 廢 物 轉 運 站 毗 鄰 道 路 不 足 以 應 付 日 益 增 加 的 廢 物 收 集 車 流 量 ， 因 此

該 站 沒 有 開 放 給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使 用 。 沙 田 廢 物 轉 運 站 沒 有 剩 餘 的 處 理

量 ， 因 此 沒 有 開 放 使 用 。 九 龍 灣 廢 物 轉 運 站 則 由 於 鄰 近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

收 費 必 須 訂 於 甚 低 的 水 平 ， 才 能 夠 吸 引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使 用 。 因 此 ， 政 府

也 沒 有 開 放 這 個 站 ， 以 免 納 稅 人 承 擔 額 外 費 用 。 就 成 本 來 說 ， 由 於 在 九 龍

灣 處 理 的 廢 物 不 會 運 往 新 界 西 堆 填 區 ， 因 此 不 能 節 省 成 本 ， 情 況 有 別 於 港

島 東 廢 物 轉 運 站 、 港 島 西 廢 物 轉 運 站 和 西 九 龍 廢 物 轉 運 站 (請 參 閱 下 文 第 9
段 )。

2 經 營 廢 物 轉 運 站 的 邊 際 成 本 等 於 政 府 為 處 理 私 營 收 集 商 運 送 的 廢 物 的 額 外

成 本 。



(㆔ ) 港島 西廢 物轉運 站 應 予以 開放， 以便 處理 私營廢 物收 集商 運

送的都市固體廢物 ；以及

(㆕ ) 港島 西廢 物轉運 站 向 私營 廢物收 集商 收取 的費用 ，應 定為 每

公噸 40 元。

減費的理據

8 . 使 用 廢物 轉 運 站服 務 純屬 自 願 性質 。 廢 物轉 運 站的 收 費必 須 低 於

直 接 把 廢 物 送 往 堆 填 區 的 運 作 成 本 ，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才 會 使 用 廢 物 轉

運 站 。 如 果 要 吸 引 更 多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使 用 廢 物 轉 運 站 ， 我 們 便 須 減

低 廢 物 轉 運 站 的 收 費 。 同 時 ， 我 們 亦 須 確 保 減 低 收 費 不 會 加 重 納 稅 ㆟

的負擔。

9 . 在 收 費水 平 方 面， 我 們也 須 注 意， 堆 填區 的 運 作成 本 各有 不 同 。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的 運 作 成 本 稍 微 高 於 新 界 西 堆 填 區 。 在 港 島 東 廢 物 轉

運 站 和 西 九 龍 廢 物 轉 運 站 處 理 的 廢 物 ， 均 運 往 新 界 西 堆 填 區 。 因 此 ，

如 果 由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轉 運 往 這 兩 個 廢 物 轉 運 站 的 廢 物 量 增 加 ， 便 等

於把 這 些 廢 物 由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轉 移 到 新 界 西 堆 填 區 ， 因 而 可 節 省 政

府 的 成 本 ， 以 及 紓 緩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的 壓 力 ( 這 個 堆 填 區 將 最 早 填

滿 )。

10 . 因 此 ， 我 們 建 議 把 港 島 東 廢 物 轉 運 站 和 西 九 龍 廢 物 轉 運 站 的 收

費，分別減至每公 噸 40 元和 30 元。由於在廢物轉運站為私營廢物收

集 商 提 供 服 務 的 收 費 減 少 ， 而 成 本 增 加 ， 因 此 政 府 的 收 入 會 相 應 減

少 。 不 過 ， 因 該 兩 個 廢 物 轉 運 站 使 用 率 提 高 而 增 加 的 收 入 ， 以 及 因 廢

物 由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轉 移 到 新 界 西 堆 填 區 而 節 省 的 開 支 ， 則 足 以 抵 銷

這筆數額。

1 1 . 我 們 也藉 此 機 會檢 討 繁忙 時 間 收費 的 成效 。 過 往的 記 錄顯 示 ， 即

使 繁 忙 時 間 收 費 提 高 ， 使 用 者 也 不 會 因 而 放 棄 在 ㆖ 午 使 用 廢 物 轉 運

站 。 另 ㆒ 方 面 ，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在 繁 忙 時 間 使 用 服 務 ， 並 不 會 影 響 政

府 廢 物 收 集 車 在 站 內 的 操 作 。 因 此 ， 我 們建議 劃 ㆒ 繁 忙 時 間 和 非 繁 忙

時間的收費。



開放港島西廢物轉 運站的理由

1 2 . 港 島 西 廢 物 轉 運 站 於 ㆒ 九 九 七 年 啟 用 ， 其 設 計 處 理 量 為 每 日

1  00 0 公 噸 ， 現 時 的 使 用 率 約 為 設 計 處 理 量 的 5 0%。 在 該 站處理 完 畢

的 廢 物 均 運 往 新 界 西 堆 填 區 。 過 往 由 於 港 島 西 廢 物 轉 運 站 毗 鄰 的 道 路

網 絡 未 完 成 ， 無 法 應 付 更 高 的 交 通 流 量 ， 因 此 該 站 並 沒 有 開 放 給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使 用 。 現 在 ， 有 關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已 經 完 竣 。 鑑 於 該 站 的

廢 物 處 理 量 尚 未 飽 和 ， 附 近 道 路 的 交 通 容 量 又 有 所 改 善 ， 加 ㆖ 廢物 在

處 理 後 可 由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分 流 至 新 界 西 堆 填 區 ， 我 們 認 為 現 時 適 宜

開 放 該 站 予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使 用 。 我 們 亦 建 議 該 站 的 服 務 費 訂 於 與 港

島東廢物轉運站 3 同㆒水平。

對堆填區收費的影 響

1 3 . 廢 物 轉運 站 的 服務 費 只包 括 廢 物轉 運 站的 收 費 ，並 不 包括 堆 填 區

的 收 費 。 堆 填 區 收 費 計 劃 實 施 後 ， 廢 物 轉 運 站 使 用 者 除 支 付 廢 物 轉 運

站服務費外，還須 支付堆填區費用 4。

修訂規例

1 4 . 建 議 的修 訂 規 例條 調 低港 島 東 廢物 轉 運站 和 西 九龍 廢 物轉 運 站 處

置 廢 物 的 收 費 ， 以 及 加 入 了 港 島 西 廢 物 轉 運 站 為 規 例 適 用 的 廢 物 轉 運

站 ， 並 訂 明 在 該 轉 運 站 處 置 廢 物 的 收 費 。 修 訂 規 例將於 ㆓ 零 零 ㆒ 年 ㆕

月廿七日生效。

公眾諮詢

1 5 . 我 們 已諮 詢 過 港、 九 、新 界 廢 物收 集 車主 聯 會 及環 保 工程 商 會 ，

他 們 對 減 收 廢 物 轉 運 站 服 務 費 用 的 建 議 均 表 歡 迎 。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 我 們 就 開 放 港 島 西 廢 物 轉 運 站 給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使 用 的 建 議 諮

詢 ㆗ 西 區 區 議 會 ； 議 員 並 無 反 對 建 議 ， 但 要 求 當 局 在 計 劃 實 施 後 ㆔ 至

六 個 月 檢 討 有 關 情 況 。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㆒ 月 ㆔ 十 日 ， 我 們 徵 詢 過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他 們 對 建 議 表 示 支 持 。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㆓ 月 五 日 ， 我

們諮詢了立法會環 境事務委員會，他們對建議並無異議。

                                                

3  服 務 費 訂 於 同 一 水 平 ， 港 島 區 的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便 會 選 用 較 近 的 廢 物 轉 運

站 。 這 有 助 於 達 到 我 們 的 目 標 ， 即 縮 短 廢 物 收 集 車 在 市 區 道 路 行 走 的 車 程 。
4  當 局 正 在 與 有 關 行 業 商 議 ， 以 訂 定 堆 填 區 收 費 計 劃 的 細 則 。



與《基本法》的關係

1 6 . 律政司認為，修訂 規例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對人權的影響

1 7 . 律政司認為，修訂 規例對㆟權並無影響。

法例的約束力

1 8 . 有關修訂對《廢物 處置條例》目前的約束力並無影響。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 9 . 隨 港島 東 廢 物轉 運 站和 西 九 龍廢 物 轉運 站 減 收費 用 ，以 及 港 島

西 廢 物 轉 運 站 開 放 給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使 用 ， 廢 物 轉 運 站 的 整 體 使 用 率

將 會 增 加 。 在 預 計 的 情 況 ㆘ ， 即 該 ㆔ 個 廢 物 轉 運 站 所 處 理 的 私 營 收 集

商的廢物數量增至 每日 47 4 公噸，因使用率提高而帶來 6 3 0 萬 元 的收

益 雖 不 足 以 抵 銷 減 費 所 失 去 的 收 益 以 及 為 私 營 廢 物 收 集 商 提 供 服 務 所

增 加 的 成 本 ， 但 廢 物 由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轉 移 到 新 界 西 堆 填 區 預 計 每 年

約可節省 83 0 萬元 成本開支，故預期政府每年在這方面的節省淨額約

為 67 0 萬元。在實 施收費建議後，政府在該㆔個廢物轉運站向私營廢

物 收集 商 提 供服 務 所涉 及的估 計每 年 邊 際成 本 和 收 益、 堆 填 廢 物 成 本

節省額以及節省淨 額摘要， 載於附件 C。

2 0 . 因 推 行建 議 而 引致 的 額外 成 本 及工 作 量， 將 由 環保 署 現有 的 資 源

吸納處理。在㆟手 方面則無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2 1 . 建 議 減費 預 計 可以 提 高廢 物 轉 運站 的 使用 率 ， 以及 更 有效 ㆞ 善 用

該 等 轉 運 站 的 廢 物 處 理 量 。 廣 義 來 說 ， 整 體 經 濟 會 因 環 境 管 理 方 面 得

到改善而受惠。

對生產力的影響

2 2 . 向 私 營界 別 提 供廢 物 轉運 服 務 ，將 可 減低 社 會 的整 體 運輸 成 本 ，

既 能 讓 廢 物 收 集 商 改 善 運 作 效 率 ， 又 可 為 公 眾 提 供 更 佳 的 廢 物 收 集 服

C



務 。 單 位 收 費 ㆘ 調 ， 將 鼓 勵 私 營 界 別 更 多 使 用 廢 物 轉 運 站 的 服 務 ， 致

令 政 府 能 以 最 低 的 整 體 成 本 提 高 廢 物 轉 運 站 使 用 率 。 據 估 計 ， 所 有 廢

物轉運站合共處理 由私營收集商運送的廢物量，可由每日大約 1 2 0 公

噸增至 55 0 公噸。

對環境的影響

2 3 . 廢 物 轉運 站 把 大批 廢 物運 往 ㆔ 個堆 填 區， 它 們 在設 計 和運 作 ㆖ 均

符 合 很 高 的 環 境 標 準 。 使 用 廢 物 轉 運 站 將 可 大 大 縮 短 廢 物 收 集 車 的 車

程 ， 從 而 減 少 該 等 車 輛 在 路 ㆖ 造 成 的 環 境 問 題 。 此外 ， 堆 填 區 ㆒ 帶 道

路的交通負荷亦可 紓緩。

立法程序時間表

2 4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 如㆘︰

在憲報刊登 ㆓零零㆒年㆔月㆓ 日

提交立法會 ㆓零零㆒年㆔月七 日

生效日期 ㆓零零㆒年㆕月廿 七日

宣傳安排

2 5 . 我們會在今日發出 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回答傳媒查詢。

查詢

2 1 . 如 有 查詢 ， 請 聯絡 環 境食 物 局 首席 助 理局 長 蔡 淑嫻 女 士 （ 電 話：

2 3 16  3 35 1）。

環境食物局

二零零一年二月廿 八日



《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 )

《 2001 年廢物處 置 (廢物轉運站 )(修 訂 )規 例》

附件

附件 A － 《 20 01 年廢物處 置 (廢物轉運站 ) (修訂 )規 例》

附件 B － 全港廢物轉運站分 布圖

附件 C － 政府每年的預算成 本及收入、堆填廢物所節省的成本以

及節省淨額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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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2001年廢物處置年廢物處置年廢物處置年廢物處置（廢物轉運站）（廢物轉運站）（廢物轉運站）（廢物轉運站）（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章）
第 33條在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訂立）

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1年 4月 27日起實施。

2. 在廢物轉運站處置廢物的收費在廢物轉運站處置廢物的收費在廢物轉運站處置廢物的收費在廢物轉運站處置廢物的收費

《廢物處置（廢物轉運站）規例》（第 354章，附屬法例）的附表現予修訂　―

(a) 在第 1(a)項㆗，廢除“85”及“65”而均代以“40”；

(b) 在第 1(b)項㆗，廢除“0.85”及“0.65”而均代以“0.40”；

(c) 在第 1(c)項㆗，廢除“85”及“65”而均代以“40”；

(d) 在第 2(a)項㆗，廢除“65”及“50”而均代以“30”；

(e) 在第 2(b)項㆗，廢除“0.65”及“0.50”而均代以“0.30”；

(f) 在第 2(c)項㆗，廢除“65”及“50”而均代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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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加入　―

“4. 港島西廢

物轉運

站，㆞址為

港島西區

堅尼㆞城

域多利道

88號
（範圍由

編號

90833/SP
15/04的平
面圖劃定）

(a) 每㆒廢物載
量：載量為

1公噸或不
足 1公噸

(b) 每㆒廢物載
量：載量超過

1公噸

$40

每 0.01
公噸收

費

$0.40，
餘量不

足 0.01
公噸亦

作 0.01
公噸計

算

$4

每 0.01
公噸收

費

$0.40，
餘量不

足 0.01
公噸亦

作 0.01
公噸計

算

(c) 署長認為有
㆘列情況的

每㆒廢物載

量　―

$40 $40”。

(i) 確定該

廢物載

量的實

際重量

並不切

實可

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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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確定該
廢物載

量的實

際重量

會引起

公眾衛

生問題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01年　　月　　日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修訂《廢物處置（廢物轉運站）規例》（第 354 章，附屬法例）（“規
例”），以　―

(a) 調低在港島東廢物轉運站及西九龍廢物轉運站處置廢物的收費

（第 2(a)至(f)條）；及

(b) 加入了港島西廢物轉運站為規例適用的廢物轉運站，並訂明在該

轉運站處置廢物的收費（第 2(g)條）。





附件 C

廢物轉運站為私營 廢物收集商提供服務

實施建議的收費計 劃後，政府每年的預算邊際成本及

收入、堆填廢物所 節省的成本以及節省淨額 *

(按 2000 年 10 月 價格計算 )

港島東

廢物轉

運站

西九

龍廢

物轉

運站

港島西

廢物轉

運站 總計

所處理私營收集商的廢物

(公噸 /日 )

(A) 15 167 292 474

政府的邊際成本 (元 /公噸 ) (B) 51.6 22.4 58.2 -

建議收費 (元 /公噸 ) (C) 40 30 40 -

每年邊際成本 (百萬元 ) (A)x(B)x365 日日日日=(D) 0 . 3 1 . 4 6 . 2 7 . 9

每年收入 (百萬元 ) (A)x(C)x365 日日日日=(E) 0 . 2 1 . 8 4 . 3 6 . 3

每年堆填廢物所節省的成本

(百萬元)
(F) 0 . 3 2 . 9 5 . 1 8 . 3

政府的節省淨額 (百萬元 ) (E)+(F)-(D) 0 . 2 3 . 3 3 . 2 6 . 7

*有 關 數 字 是 以 預 計 的 情 況 作 為 推 算 的 依 據 ， 即 在 實 施 收 費 建 議 後 ， 該 ㆔ 個 廢 物

轉 運 站 所 處 理 私 營 收 集 商 的 廢 物 數 量 會 增 加 到 每 日 4 74 公 噸 。


